
 

                                 荔湾府行复〔2018〕109 号 

 

 

行政复议决定书 
 

申请人：广州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被申请人：广州市荔湾区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广州市荔

湾区工商行政管理局）。 

 

申请人广州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申请人）不服被

申请人广州市荔湾区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被申请人）

2018 年 9 月 25 日作出的《广州市荔湾区工商行政管理局行政处

罚决定书》（穗荔工商处字〔2018〕527 号），向广州市荔湾区人

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政府已依法予以受理，

并于 2018年 11月 20日组织复议庭审，申请人的法定代表人蔡某，

被申请人的委托代理人杨某、朱某到庭参加庭审，本案现已审查

终结。 

申请人请求： 

撤销被申请人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穗荔工商处字〔2018〕

527 号）。 

申请人称： 

一、有关行政处罚决定书事实认定上的意见。申请人广告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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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时引用的内容均来自 360 网上搜索链接处摘抄。所有交易都因

购买者退单而取消交易，并未产生实际交易。二、行政处罚决定

错误。申请人得知网店被投诉后第一时间撤下了所有内容，处罚

决定书也对这一事实予以确认，但行政处罚决定仍然“责令当事

人停止发布违法广告”。罚款不当。因网店的客户均于当天下单，

当天退单，并未实际产生交易，未造成不良的后果，故被申请人

依法应对申请人的行为不予处罚。三、行政处罚决定的作出存在

程序不合法的可能。请求复议机关对被申请人执行程序进行查实

并予以纠正。综上所述，行政处罚违反法定程序，处罚结果与行

为的性质及危害程度不相适应，请求撤销该行政处罚决定。 

被申请人答复称： 

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六条、第五十八条的

规定，被申请人具有广告监督管理职能。二、申请人发布违法广

告的事实清楚。三、处罚适当。申请人的违法医疗广告发布行为

已经实施完成，申请人虽自行终止违法广告的发布，但仍需在相

应范围消除影响，故第一项处罚并无不当。根据广告法的相关规

定，未将实际产生交易作为产生危害后果的构成要件。本案中申

请人实施两个广告违法行为，鉴于申请人主动终止广告行为，社

会危害性不大，情节轻微，且广告费用难以确定，故处以法定最

低罚款额 10 万元。四、处罚符合法定程序。 

本府查明： 

申请人持营业执照在广州市荔湾区清平路 55 号清平中药材

专业市场清平医药中心三层 301 号之自编号某商铺从事食品批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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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经营活动；同时，在阿里巴巴网络平台开设同名网店。2018 年

5 月 10 日，被申请人对申请人在阿里巴巴网站开设的网店进行检

查，发现申请人在网店发布的“姬松茸”广告涉及医疗用语，发

布的“辣木子”广告引用他人的文章的内容未表明出处。案件调

查期间，被申请人于 2018 年 7 月 18 日对申请人询问调查，申请

人确认已主动终止违法广告的发布，但未提供证据证明广告发布

时间和广告费用。2018 年 9 月 19 日，被申请人向申请人送达《行

政 处 罚 听 证 告 知 书 》（ 穗 工 商 荔 分 听 字 （ 2018 ） 第

0201805030000110-00010 号），告知申请人有陈述、申辩和要求

听证的权利。申请人未提出听证申请。被申请人于 2018 年 9 月

25 日作出《广州市荔湾区工商行政管理局行政处罚决定书》（穗

荔工商处字〔2018〕527 号），认为：申请人发布的广告涉及医疗

用语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十七条，根据该

法第五十八条的规定，鉴于申请人主动终止广告行为，社会危害

不大，情节轻微，且广告费用难以确定，决定责令申请人停止发

布广告，在相应范围内消除影响，并处罚款 100000 元；申请人引

用他人文章的内容未表明出处的广告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

和国广告法》第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根据该法第五十九条第一

款的规定，决定责令申请人停止发布违法广告，综上，对申请人

合并作出如下处罚：1．责令申请人停止发布违法广告，在相应范

围内消除影响；2．罚款 100000 元。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作出的

上述行政处罚，于 2018 年 10 月 18 日向本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本

案于 2018 年 11 月 20 日开庭审理，庭审中，申请人对被申请人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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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的证据材料均表示无异议，双方对申请人发布涉案广告情况以

及在案件调查期间已终止涉案广告的发布的事实均予以确认，庭

后申请人补充提供了阿里巴巴（中国）网络技术有限公司提供诚

信通服务费用的发票等证据。 

另查，因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广州市荔湾区市场和质量监

督管理局挂广州市荔湾区工商行政管理局、广州市荔湾区质量技

术监督局牌子，为荔湾区人民政府工作部门。 

本府认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六条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工

商行政管理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的广告监督管理工作，县级以上

地方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负责广告管理相关工

作”。《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五条规定：“行政

处罚由违法行为发生地的县级以上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管辖。法律、

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被申请人具有对广告违法行为进行查

处的行政职能。 

《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十一条第二款规定：“广告使

用数据、统计资料、调查结果、文摘、引用语等引证内容的，应

当真实、准确，并表明出处。引证内容有适用范围和有效期限的，

应当明确表示”，第十七条规定：“除医疗、药品、医疗器械广告

外，禁止其他任何广告涉及疾病治疗功能，并不得使用医疗用语

或者易使推销的商品与药品、医疗器械相混淆的用语”，第五十八

条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停止发布

广告，责令广告主在相应范围内消除影响，处广告费用一倍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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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倍以下的罚款，广告费用无法计算或者明显偏低的，处十万元

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处广告费用三倍以上五倍

以下的罚款，广告费用无法计算或者明显偏低的，处二十万元以

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可以吊销营业执照，并由广告审查机关

撤销广告审查批准文件、一年内不受理其广告审查申请：……(二)

违反本法第十七条规定，在广告中涉及疾病治疗功能，以及使用

医疗用语或者易使推销的商品与药品、医疗器械相混淆的用语

的;……”，第五十九条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工商行政管

理部门责令停止发布广告，对广告主处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二）广告引证内容违反本法第十一条规定的；……”。本案中，

申请人发布的“辣木子”广告引用了他人文章的内容但未表明出

处，申请人发布的“姬松茸”广告使用了涉及疾病治疗功能等用

语，违反了上述规定，被申请人责令申请人停止发布违法广告，

在相应范围内消除影响，并无不当。同时，因为申请人在调查阶

段未提供广告发布费用的证据，复议庭审后补充网络平台公司提

供网络平台服务费用发票，也不能认为是涉案广告的制作、发布

费用，被申请人认定“广告费用无法计算”并无不当。申请人称

2018 年 4 月 27 日相关商品已下架，违法广告已停止发布，与 2018

年 5 月 10 日现场检查结果不符，申请人述称的商品下架行为和广

告宣传的商品有无实际成交的情况，均不影响案件事实的认定。

被申请人已结合申请人在本案中的情节、表现，在法定处罚幅度

内从轻作出处罚。被申请人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经过了立案、调

查取证、告知当事人权利义务等程序，符合法律规定。申请人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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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撤销行政处罚的理由不成立，本府不予支持。 

本府决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

（一）项的规定，维持被申请人广州市荔湾区市场和质量监督管

理局于 2018 年 9 月 25 日作出的《广州市荔湾区工商行政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穗荔工商处字〔2018〕527 号）。 

申请人如不服本府复议决定，可在收到本《行政复议决定书》

之日起 15 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 

 

 

 

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政府 

2018 年 12 月 12 日 

 
 

法条指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

项：行政复议机关负责法制工作的机构应当对被申请人作出的具

体行政行为进行审查，提出意见，经行政复议机关的负责人同意

或者集体讨论通过后，按照下列规定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一）具

体行政行为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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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适当的，决定维持；……。 

《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五条：行政处罚

由违法行为发生地的县级以上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管辖。法律、行

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六条：县级以上地方工商行政

管理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的广告监督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

民政府有关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负责广告管理相关工作。 

第十一条第二款：广告使用数据、统计资料、调查结果、文

摘、引用语等引证内容的，应当真实、准确，并表明出处。引证

内容有适用范围和有效期限的，应当明确表示。 

第十七条：除医疗、药品、医疗器械广告外，禁止其他任何

广告涉及疾病治疗功能，并不得使用医疗用语或者易使推销的商

品与药品、医疗器械相混淆的用语。 

第五十八条：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

停止发布广告，责令广告主在相应范围内消除影响，处广告费用

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广告费用无法计算或者明显偏低的，

处十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处广告费用三倍

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广告费用无法计算或者明显偏低的，处二

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可以吊销营业执照，并由广告

审查机关撤销广告审查批准文件、一年内不受理其广告审查申

请：……(二)违反本法第十七条规定，在广告中涉及疾病治疗功

能，以及使用医疗用语或者易使推销的商品与药品、医疗器械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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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淆的用语的;……。 

第五十九条：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

停止发布广告，对广告主处十万元以下的罚款：（二）广告引证内

容违反本法第十一条规定的。 

 

 

 

 

 


